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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财产所有权
的代表行使

 高  海*

摘 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财产所有权代表行使的方式与效果,应当基于代表行使的

立法变化重新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颁布前后,学界存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与成员集体关系之异质论、同一论等代表行使效果的不同主张,且都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

释,皆因将代表行使方式解读为一直代表行使。在一直代表行使的基础上,应当引入初次代表行

使。对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仍然解读为一直代表行使,并采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与其成员集体关系之异质论;就集体经营性财产和非经营性财产而言,分阶段解读为“初次代表

行使+直接行使”。初次代表行使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可以取得集体经营性财产和非经

营性财产,并直接行使自己的法人财产权;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替代成员集体成为部分集

体财产的归属主体,产生由异质论向替代论部分转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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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布前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

使集体财产所有权中“代表行使”的规定,一直存在代表谁(被代表主体是谁)、代表行使所有权的

范围是否限于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等诸多论争,由此引发代表行使效果(主要体现在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或成员集体关系)的分歧。例如,基于被代表主体是成员集体还是全体集体

成员,分别产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集体关系之异质论①和同一论②;基于代表行使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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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异质论,农民集体(本集体成员集体)为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仅为代表行使主体。参

见管洪彦:《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理论证成和实益展开》,《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

第6期。

依同一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本集体成员集体)具有同一性,实质上均为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

参见宋志红:《论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



的范围是全部集体财产所有权还是仅限于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分别形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与成员集体关系之一元论(异质论或同一论)与二元论①(异质论和替代论)。由是观之,代表行

使的具体规定及其解读是决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集体关系的关键。

2024年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下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相对于《民法典》对代表行使作出更全面具体的规定,但其中有关代表行使的立法变化,并未

平息代表行使制度体系中代表行使效果的争论,仍有异质论②与同一论③的不同观点;这还引发

了“按照‘经营性—非经营性’标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分别享有并行

使部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新观点。④ 对代表行使的不当解读,还会滋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第36条(“集体财产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与第19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

当“有符合本法规定的集体财产”)、第24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债权”)等规定之间的冲突

或困惑。从字面意思理解,这些条文存在集体财产(起码部分集体财产)既归成员集体所有,又归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冲突;或者会产生哪些归成员集体所有,哪些、何时、如何归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所有的困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集体关系的长期论争能否调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或困惑能

否化解,直接取决于对代表行使的体系化解读。本文在梳理代表行使的立法变化及其影响的基

础上,试图从更新代表行使方式的视角提出一直代表行使与初次代表行使的区分,在以往异质论

和同一论默认一直代表行使方式的基础上,引入初次代表行使方式。将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

的行使,视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代表其成员集体行使,采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集体

关系之异质论;就集体经营性财产和非经营性财产而言,采纳“初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的分阶

段解释路径。在初次代表行使环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与其成员集体的关系也是异质的;初次代表行使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等可

以取得集体经营性财产或非经营性财产,并直接行使自己的法人财产权,进而替代成员集体成为

集体经营性财产、非经营性财产之归属主体,此可谓替代论。由此调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

集体关系之一元论中异质论与同一论的分歧,化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内部条款之间的冲突,

并回应上述其他问题。

二、代表行使解释基础的重大立法变化

“代表行使”的阐释应当以立法规定为基础。相比《民法典》等法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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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二元论,“就资源性资产而言,采取农民集体是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代表行使主体的异质论;

就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产而言,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替代农民集体成为所有权主体的替代论”。参见高海:《农民

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之二元论》,《法学研究》2022年第3期。

参见房绍坤、崔炜:《村民自治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新探———基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思

考》,《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4年第4期;高圣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的四对基本关系》,《政法论丛》2024年

第5期。

参见陈小君:《司法解释规制农地权利的体系证成》,《中外法学》2024年第4期;陈甦:《语义密构解析:农民

集体所有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东方法学》2024年第4期。

参见程雪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代化重构》,《现代法学》2024年第6期。



丰富了代表行使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分析样本,为重新认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集体的关

系提供了更多法律根据。最新的法律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立法目的以及立法者回应学界

论争的现实选择。因此,准确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与代表行使相关的规定尤其是立法

变化,可以为代表行使的解释指引方向。基于此重新阐释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的关系才更具解释

力。从《民法典》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代表行使制度体系中谁来代表行使、代表谁行使、代
表行使所有权三方面的立法精神没有改变,变化的是被代表行使主体名称的表达、代表行使集体

财产所有权的范围、部分行使效果。
(一)更改被代表行使主体的名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8、11、36条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代替了《民法典》第

261、262条中“农民集体”或“本集体成员集体”的表达,将“本集体成员集体”中的“本集体”指向

已经成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民法典》第260条“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与《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第5、16、30、36条等条款中“集体财产”的主体,明确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

由此,将代表行使之被代表主体的名称由农民集体或本集体成员集体,更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集体。更改被代表行使主体的名称表达,有如下实际效果:

首先,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私法化、具体化。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已废止)、《民法

典》先后将被代表主体(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的名称由“农民集体”更改为“本集体成员集体”(但
仍然均保留了六处“农民集体”的表达),以“本集体成员”替代“农民”的表达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又将“本集体成员集体”更新表达,具体指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不再如同《民法典》第261、262条那样提及“农民集体”,甚至有意淡化“农民集体”的表

达,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只有一处“农民集体”的规定;明确以“集体经济组织”替代“本集体”

作为“成员集体”的限定语,将“本集体成员集体”中抽象的“本集体”具体化。由此可见,“农民+
集体”经过“本集体成员+集体”,再由“本集体+成员集体”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的
两次改造,不仅彰显了从农民到成员、从本集体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双重私法化、具体化———

由政治经济学或公法中的抽象表达①向私法领域的具体表达进一步转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集体”的表达兼顾了民事主体与集体所有制,实现了具体与抽象、私法与公法的多维有机

结合,既一脉相承地将成员和成员权思路贯彻到底,又使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的表达比“农民集

体”或“本集体成员集体”更加具体明确、更加符合私法逻辑。

其次,代表行使主体与被代表行使主体的成员一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将集体财产所

有权主体界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后,明确要求并试图保障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与代表行使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如下: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12条第2款和第17条在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取得和

丧失时,采纳了理论上农民集体成员的认定规则,②因生育而“应当确认”(即“自动取得”)成员身

份,因死亡而当然丧失成员身份。(2)为衔接并巩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该法第66条只规定

已被确认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需依该法重新确认。这就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出生、嫁
入等因身份固化、股份固化而没有被确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新增人口,主张成员身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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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甦:《语义密构解析:农民集体所有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东方法学》2024年第4期。

参见韩松:《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及其立法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8期。



认提供了合理空间。据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12、66条可以保障成员的变动性,确保因生

育等新增人员及时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集体在

成员范围上的一致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施行后,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变动性,农民集体(或本集

体成员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只是名称上的表面差异,实质上已无明显区别。是

故,该法将被代表主体的名称由本集体成员集体更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并非简单的

名称变化,而是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由不一致变为实质同一的体现;反过来,
将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由本集体成员集体更名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必然要求成员身

份具有变动性。
最后,为代表行使的正当性奠定扎实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集体的成员一致,意

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的权力机关;两者决策

机关和意志表达主体的一致性,佐证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其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的正当性。
(二)扩大代表行使所有权的范围

《民法典》第262条明确列举的代表行使所有权的范围是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则将代表行使所有权的范围明确扩大到全部集体财产所有权,并对集体财产中的

集体资源性财产和经营性财产进行了立法确认。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政策文件中资源性财产与经营性财产的类型化表达予以立法确

认,具体体现如下:(1)明确采用了“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财产”的表达。该法第40条第2款专门

界定了“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财产”,使集体经营性财产成为法定术语。该法第20、26、30、40、42、

52条均采用了“集体经营性财产”的表达,该法第41条明确规定经营性财产参股是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的重要途径。(2)多处表达了对两类财产及其收益的区分。一是该法第19条第3款

规定:“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单独禁止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的改

变,却没有限制集体经营性财产所有权归属的改变。二是该法第13条第1款将“参与分配集体

收益”与“参与分配土地补偿费”并列表达,说明集体收益不包括土地补偿费,有区分经营性财产

收益与资源性财产收益之意。三是该法第15条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可以参与分配集体收益,却不能参与分配土地补偿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集体资源性财

产与经营性财产虽然进行了一定区分,但是未能将区分贯彻到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36条第2款未区分集体资源性财产与经营性财产,扩大了《民法

典》第262条规定的代表行使所有权的范围。《民法典》第262条以“列举6种集体资源性财产+
等”的方式规定代表行使所有权的范围,而没有采取《民法典》第260、261条“集体所有的不动产

和动产”的概括表达,没有明确指向集体所有的房屋、动产等经营性财产所有权。从体系解读的

视角看,《民法典》第262条的“等”即使是等外等,也应在集体资源性财产范围内延伸,而不宜包

括集体所有的房屋、动产;否则,应当表达为“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或如同《民法典》第264
条的规定直接表达为“集体财产”。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36条未区分集体财产类型,
直接要求集体财产所有权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明确扩大了《民法典》第262条代表行

使所有权的范围。代表行使范围扩大到全部集体财产所有权,有助于在一定时间点或初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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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实现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的一体规定。①

因此,在代表行使集体财产权利的范围方面,不变的是代表行使所有权,变化的是代表行使

全部集体财产所有权。这实际上明确增加了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之外不动产和动产所有权的

代表行使。至于集体所有的难以纳入所有权范畴的债权、用益物权、股权、知识产权与其他无形

财产权如何行使,不无疑问。
(三)增加了部分行使效果的规定

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异质论还是同一论),是基于代表行使的具体规定产

生的行使效果,构成代表行使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反过来,基于代表行使效果或者代表者与

被代表者关系的准确解读,可以倒推被代表行使主体、代表行使方式。代表行使效果与被代表行

使主体、代表行使方式之间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就代表行使效果而言,主张异质

论的学者往往认为被代表行使主体是成员集体(成员集体是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而作为代表

行使主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自己的财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之前的《民法典》等法律

也未明确代表行使的法律效果。
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部分条款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定财产权,典型如规定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债权。该法第24条第4款规定“分立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连带债权”,
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享有债权。显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债权的明确规定,为其享有

集体财产权提供了有力支点。此外,根据该法第19条第1款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应

当有符合该法规定的名称和集体财产;根据该法第20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章程应当载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和财产范围。这些规定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独

立财产的解释基础。
正是代表行使成员集体财产所有权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部分财产权的规定,使得异

质论、同一论等都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找到法律根据。该法的规定呈现出的一些新的

立法变化,引发一些看似矛盾的行使效果,需要在体系上予以重新解释。

三、一直代表行使方式下代表行使效果的解释困境

就代表行使方式而言,现有的异质论、同一论等都体现为固定、贯穿始终的一直代表行使之

行使效果。异质论持有者主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代表其成员集体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始终不能有自己的财产权;同一论持有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代表全体

集体成员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全体集体成员的集体财产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异质

论和同一论皆以一直代表行使方式为前提,难以弥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集体关系的理

解分歧,无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看似矛盾的规定提供满意的解释方案。对理论学说展开

法教义学分析,应当基于现有法律规定,并全面、准确地阐释法律规定。相比《民法典》等法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代表行使的立法变化,为检视一直代表行使方式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与成员集体关系之异质论、同一论、双轨论等代表行使效果的解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分析样本。
梳理不同代表行使效果之解读的适用困境,可以揭示其解释力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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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何宝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释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5年版,第201页。



(一)一直代表行使方式下异质论的解释困境

异质论最有力的法律根据就是《民法典》第262条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36条(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但是异质论面临如下解释困境:

第一,异质论无法解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部分财产权的规定。代表行使主体能否有自

己的法人财产? 异质论支持者基本持否定态度,如有学者主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自己的独立

财产和责任财产”。① 又如有专家认为集体财产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财产。② 既然异质

论持有者主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自己的法人财产权,那么异质论很显然无法解释《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第24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债权)等规定。

第二,异质论难以解释无法纳入所有权的集体财产权如何行使的疑问。集体财产既包括不

动产、动产的所有权,也包括股权、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与其他无形财产权等权利。其中,土地

使用权可以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37条第3款“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等规定而产生,③因

为按照“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之“房地一体”登记的要求,集体所有的建筑物占用范围

内的集体土地上需要派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可以以集体经营性财产向

公司等市场主体出资取得股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52条第2款已规定“支持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开展集体经营性财产股权质押贷款”。这些土地使用权、股权等都属于集体财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扩大代表行使所有权的范围后,是否将全部集体财产都纳入代表行

使范围? 答案是否定的。或因直接移植《民法典》代表行使所有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2、

5、36条只规定代表行使集体财产的所有权(《民法典》第240条中的所有权仅指不动产和动产所

有权),忽略了该法第36条界定的集体财产除不动产和动产的所有权之外,还有债权、用益物权、

股权、知识产权与其他无形财产权。从“代表行使所有权”的字面理解看,债权、用益物权、股权、

知识产权与其他无形财产权溢出了代表行使所有权的规定,无法纳入代表行使的范围。这里遗

留了重大问题,即这些集体财产的权利归属于谁? 如果归属于成员集体,那么由谁行使、如何行

使? 显然异质论难以阐释这些问题。不过,这未必是“代表行使所有权”规定存在的一个疏忽,而
恰恰突显了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之外增加集体财产归属主体的必要性。

(二)一直代表行使方式下同一论的解释困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成员集体成员的一致性,在较大程度上

契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成员集体)关系的同一论。④ 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

员集体的财产归属未必完全同一,且面临如下其他解释困境。

第一,同一论背离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的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2、5、36
条关于“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的规定,是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集体作为两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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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王洪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定中的三个基本范畴问题》,《中州学刊》2022年第2期。

参见何宝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释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5年版,第201、210页。

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自然资源局印发的《河池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管理办法(试
行)》(河自然资发〔2025〕17号)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联营方式共同举办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原则上登记

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政府印发的《溧阳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联营、入股实施办法(试行)》(溧
政发〔2024〕13号)第15条规定:“采用联营方式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仍属于原集体经济组织”。

持同一论者主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成员集体)具有“成员和财产范围的同一性”。参见宋志红:
《论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



的主体,被代表行使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而非全体集体成员。同一论明显不符合

“代表行使”之“代表”与被代表主体的法律规定及其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如果立法是将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集体作为同一主体对待,那么立法者应当删改“代表行使”条款中的代表结

构,①直接规定集体财产归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由其直接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
第二,同一论无法解释集体财产中用益物权的主体。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40条第

2款的规定,用益物权也是集体财产。但在同一论下,既然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已经是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那么派生于同一块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上的用益物权主体还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吗?
如果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主体都是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那么会背离《民法典》第323条

关于“用益物权是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享有之他物权”的规定。由此产生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主

体关系以及用益物权法律性质的解释悖论。
第三,同一论难以解释集体财产中房地、林地“一体”登记。根据2024年修正的《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44条第2款的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房屋只能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相结合的统一登记。根据该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房屋所有权与建设用地使用

权、林木所有权与林地使用权都应当一并登记,且主体保持一致。在同一论下,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无论是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所有权”(或“集体土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还是“建设

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或“集体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的统一登记,都缺乏法律依据,
也难以操作。前者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不能交易的立法现状下,还影响“房地一体”或“林地一体”
转让、抵押,影响登记目的和登记效果;后者同样面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否同时是同一块地的

所有权主体和用益物权主体的解释悖论。如果集体所有的房屋(或林木)的所有权主体是成员集

体,而房屋(或林木)占用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或集体林地使用权)的主体不能是成员

集体,就无法按照房地(或林地)主体一致的要求办理“房地一体”(或林地一体)登记。
第四,同一论要求的集体财产归属的同一性难以满足。有学者认为:“从集体经济组织的财

产范围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具有同一性。”②但基于下列原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与其成员集体的财产未必具有同一性。原因在于:(1)前已述及,集体财产中的债权、用益物权、
股权、知识产权及其他无形财产权无法纳入所有权范围,从字面理解并未纳入代表行使范畴。显

然,为了避免行使主体和行使依据的缺位,这些集体财产的归属主体不应是成员集体。(2)集体

资源性财产所有权上派生的、可以入市或流转的用益物权,虽然可以纳入集体财产,但由于用益

物权是所有权人之外的主体享有的他物权,因此集体资源性财产的所有权人与其上派生的用益

物权人是不同的主体。如果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人是成员集体,那么用益物权人不能也是同

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集体。因此,集体财产中的债权、用益物权、股权、知识产权与其他无形财

产不可能既归属于成员集体,又归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不宜归属于成员集体却又归属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适用空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集体的财产范围显然并不同一。
(三)一直代表行使方式下双轨论的解释困境

有学者主张,经营性集体土地“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并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非经

营性集体土地“可以根据历史和习惯,继续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或乡镇人民政府分别享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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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陈甦:《语义密构解析:农民集体所有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东方法学》2024年第4期。

罗瑞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退出的规范逻辑与路径选择》,《政治与法律》2025年第1期。



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① “按照‘经营性—非经营性’标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基层群

众自治组织分别享有并行使部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双轨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36、64
条的规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1)从代表行使还是直接行使的规定看,该法第36条等规定的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成员集体行使,而非直接行使。(2)从代表行使所有权的范围看,该法第

36、64条等条文只规定了集体财产所有权的代表行使,既未区分代表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还是基层自治组织,也未规定不同类型的代表主体只能固定地享有、行使某一类型的集体土地所

有权。(3)从代表行使主体的规定看,该法第64条以是否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根据而授权

不同的代表行使主体,体现了代表行使的单轨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后,只能由其代表行

使;未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时,才能由基层自治组织代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集体财产

所有权。此外,双轨论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集体经营性土地所有权的观点,与同一论存在较

大重合,因此与同一论面临相同的解释困境。
综上,现有的解释方案都只是将一部分法律规则作为实定法根据,只能阐释一部分条款的规

定,均未对现有法律规定作出全面准确的解释。问题的主要症结就在于,现有方案都是一直代表

行使方式下的解释方案。例如,同一论支持者不区分集体财产类型,认为全部集体财产都是由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全体集体成员行使所有权,都可以归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相同的法律规定,学界却产生异质论、同一论、双轨论的解释方案。这充分说明对

代表行使的解释方法有待改进,需要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方法来缩小不同观点的分歧,化解现有法

律规定的冲突,揭示立法者的真正意图。

四、引入初次代表行使方式及其行使效果的证成

异质论、同一论都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找到实定法根据,并非该法作出了矛盾规

定,而可能恰恰是回应异质论与同一论分歧的结果。我们需要更新对代表行使方式的解读,不再

只以一直代表行使方式解读代表行使,而应在一直代表行使的基础上引入初次代表行使方式。
换言之,将代表行使的方式解读为一直代表行使,会使异质论与同一论“水火不容”,难以化解《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看似矛盾的规定;而根据集体财产类型的不同,将代表行使方式类型化解读

为一直代表行使与初次代表行使,并基于“初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的分阶段行使方式,不仅可

以准确解读代表行使的内涵,细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集体关系之二元论(异质论与替代

论),而且在二元论视角下才能合理阐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看似矛盾的规定。为此,下文引

入初次代表行使方式,并证成“初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分阶段行使方式与行使效果的正当性。
(一)初次代表行使与一直代表行使的比较及其引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概括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时,并未区

分财产类型。这解决了下述规定导致的集体经营性财产所有权如何行使的困惑:《民法典》第

261条规定成员集体享有集体经营性财产所有权,该法第262条却没有明确将该所有权纳入代

表行使范围。但由此衍生的问题有:集体经营性财产所有权是一直还是只有初次进入市场时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否享有其成员集体的经营性财产所有权,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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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程雪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代化重构》,《现代法学》2024年第6期。



自己享有从其成员集体之外的其他主体取得的财产权。
一直代表行使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将农用地发包,

接受土地使用权退出等派生与收回用益物权和债权性权利,将集体经营性财产出资、转让,以及

受让财产、获取收益、参与征收程序、取得和分配土地补偿费,等等,都是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

权的体现。一直代表行使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纯粹是成员集体的“工具人”,没有独立于成员

集体的法人财产;除代表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外,其不存在直接行使自己财产所有权的可能性。
简言之,在一直代表行使中,集体经营性财产不能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财产。

初次代表行使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成员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财产上代表成员集体

为他人设立用益物权或债权性权利后,可受让取得该用益物权或债权性权利、其他财产,或者经

成员民主议定后代表成员集体在成员集体的资源性财产上为自己设立用益物权或债权性权

利、①将成员集体的经营性财产所有权转化为自有财产。无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用益物

权,还是将经营性财产所有权转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也不管是否有偿,都具有正当性,因
为成员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具有一致性,且经过成员民主议定。作为集体财产的用

益物权和经营性财产所有权归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归属于成员集体一样,在受益成员和决

策主体的范围上都是一致的。鉴于此,经成员民主议定,亦可将初次代表行使后的经营性财产视

为或直接并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行使的集体财产。初次代表行使表明,集体财产中经营性

财产并非一直归成员集体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独立于成员集体的法人财产,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代表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与直接行使自己的法人财产权可以并存。
在一直代表行使中,集体财产的归属主体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但在初次代表行

使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集体的财产都是集体财产。只要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

有制主体构造逻辑,恪守其集体财产的单一性、成员的一致性,避免混合所有,严格控制集体财产

和集体收益外溢,集体经营性财产所有权是一直代表行使还是初次代表行使就不存在本质差异。
对于坚持和落实集体所有制,初次代表行使的引入并无不妥之处,只是要缩限集体财产归属于成

员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所有权的范围。
引入初次代表行使,使代表行使类型化为一直代表行使与初次代表行使,并形成“初次代表

行使+直接行使”的分阶段行使方式。代表行使方式的类型化,契合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和经

营性财产权在现实中能否交易、是否专属于特定主体等差异。就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而言,采
纳一直代表行使方式,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办理所有权登记,参加所有权的征收程序与领取、分
配土地补偿费,解除所有权上派生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出租合同、发包合同以及行使物权请求权

等保护所有权的行为,都是一直代表行使的体现。就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上分置用益物权和

债权性使用权、成员集体的经营性财产所有权而言,先采纳初次代表行使,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以集体资源性财产出让、出租、发包,以集体经营性财产出资、转让等方式代表行使;初次代表

行使后,派生的用益物权和债权性使用权、集体经营性财产所有权可以转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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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37条第3款和第38条分别涉及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土地经营权。



和其他主体的财产,①由其直接行使。至于土地使用权之外的债权、股权、知识产权与其他无形

财产权,其中已经存在的权利可以视为原由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直接取得,后因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设立而转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存续,则视为其直接取

得),新增的权利也视为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取得并享有,进而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加为

集体财产归属主体。

根据《民法典》第268条的规定,集体依法可以出资设立公司或其他企业。其中,集体出资包

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成员集体出资。代表行使中的代表出资,包括代表设立并让渡用益物

权、代表让渡经营性财产所有权取得出资企业的股份。就此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独立于

成员集体的主体,有受让由其他主体(如其出资的企业)转让的本集体资源性财产上派生的用益

物权和其他经营性财产的合理空间。土地使用权一旦分离于土地所有权,在其使用期限内就具

有相对独立性和独立价值。若土地使用权在使用期限届满前以退出、转让、赠与、收回等方式回

到集体,则在一直代表行使下,剩余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将无独立存在空间,只能以一项独立权利

提前归入土地所有权;而在初次代表行使下,剩余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财产,不丧失独立性。显然,初次代表行使的解释路径更能适应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两
权分离”的制度安排。

据上,初次代表行使的解释路径可以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仅为集体财产所有权代表行使

主体,向既是集体财产(尤其指资源性财产)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又是集体经营性财产归属主体

适当转化,而且集体经营性财产的行使呈现出初次代表行使与后续直接行使的阶段性分化现象。
(二)初次代表行使方式及其行使效果的进一步证成

“初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的分阶段行使集体财产权利,能够兼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

行使与其享有财产权的看似矛盾的法律规定。初次代表行使可呼应、解读代表行使的规定,直接

行使可解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债权、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权利的规定。由此,看似矛盾的规定

得以疏解。此外,“初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还能兼顾作为代表行使效果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与成员集体关系之异质论和同一论,化解异质论和同一论的解释困境,并凝聚更多共识。

1.“初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可以化解同一论的解释困境

在初次代表行使的解释路径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36条中“集体财产依法由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的规定应予限缩

解读。这些规定主要适用于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和代表行使,而集体经营性财产所有

权的归属与代表行使则限于初次代表行使阶段。初次代表行使阶段虽然对法定代表行使进行了

限缩解读,限缩了异质论的适用场合,但相比同一论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契合代表行使的法律规

定,并避免同一论背离代表成员集体行使之规定的困境。在初次代表行使阶段,成员集体与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是不同主体;在直接行使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自己的财产,可以成为用益物权

主体。

因此,“初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的方案可以实现下列目的:(1)化解“同一论无法解释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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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根据广东省中山市自然资源局、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印发的《中山市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房屋权属办理名称变更工作指引(修订)》(中山自然资函〔2024〕335号)第1条的规定,村民委员

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均可成为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登记权利人。



财产中用益物权的主体”的困境,使成员集体成为集体资源性财产的所有权人,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是用益物权人。(2)化解“同一论难以解释集体财产中房地、林地‘一体’登记”的问题。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只有在成员集体所有的集体土地上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林地使用权,并享有房屋

所有权、林木所有权时,才能正常适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之“房地一体”和“集
体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之“林地一体”登记的规定。(3)化解同一论要求却难以实现“成员

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归属一致”的困境。在“初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下,成员集体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不同主体,两者的财产归属不一致,并无不可。

2.初次代表行使后的直接行使能够化解异质论的解释困境

在直接行使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成为债权、用益物权、股权、知识产权与其他无形财

产权等部分集体财产的归属主体,并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行使这些权利。如此可化解异质

论“无法解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部分财产权的规定”“难以解释无法纳入所有权的集体财产

权如何行使的疑问”等难题。直接行使阶段有无存续空间,取决于能否证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

自己独立的财产。由此首先需追问,集体财产是否只能属于成员集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

需要有自己的法人财产权?
第一,集体财产并非只能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36条

规定的“集体财产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并非意味着集体财产只能归成员集

体所有;集体财产的归属主体应当“依法”确定,如债权依该法第24条第4款归属于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而非成员集体。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应当归属于成员集体,但集体经营性财产既可以

归属于成员集体,也可以归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出资入股的企业。正如《民法典》规定的

国家所有的财产、专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等只能归国家所有,而动产等既可以归国家所有,也可

以通过代表行使主体成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企业法人的财产。①

有学者主张,《民法典》第255、256条承认了国家机关、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对其直接支配的

财产享有所有权。② 也有学者认为,根据《民法典》第255条的规定,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授予他

的具体财产权利,不是所有权……其财产权性质具有物权属性,但其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其支

配权不是完全的物权”。③ 根据《民法典》第256条的规定,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对其直接支配的

不动产和动产所享有的权利,“是类似于所有权的一种财产支配权”,可以“提起物权保护之诉”进
行物权保护。④ 不同学者的阐述虽然有所有权、类似所有权、不完全物权等差异,但都承认国家

机关、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物权性质的财产权。就国有资源性财

产而言,该财产权可以是其所有权上派生的用益物权,但就国有动产而言,该财产权应包括动产

所有权。
国家机关的财产、国有事业单位的财产也是国有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换句话说,国家机

关和国有事业单位也可以是国有财产的主体。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统一代表行使+委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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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有专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55、256条分别是国家机关、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享有物权的规

定。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87~89页。

参见崔建远:《中国民法典释评·物权编》(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3、315页。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评注·物权编》(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31页。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评注·物权编》(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34~235页。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88~89页。



使”的行使模式改革中,各级政府都可能成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主体。① 既然作为国有

财产代表行使主体的国家机关可以有独立支配的财产权,那么作为集体财产代表行使主体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应有可以独立支配、能直接行使并用于承担责任的法人财产。集体土地等资

源性财产的所有权专属于成员集体,但动产等经营性财产并非专属于成员集体,可以归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入股的独资集体企业或参股的强村公司、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等。② 从成员集体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资或参股企业的集体所有权

实现链条中,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资企业等主体中的财产依然是公有制财产,只是因

实施主体呈现出层次性和差异性,故主体和财产的公有性及公有性引发的特别问题有所差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36条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也不

意味着全部集体财产始终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正如《民法典》第246条规定“国有财

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但国务院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向企业出资后,出资的国有财

产是由企业直接行使财产权,涉及动产时直接行使动产所有权。作为代表行使主体的国家机关,
乃是直接使其拥有直接支配权的物权性财产权(如动产所有权)而非代表行使。

集体财产的归属主体不仅纵向上呈现出乡镇、村、组三级集体所有,而且横向上呈现以成员

集体为根基的多元主体。这既有助于坚持集体公有制,又有助于在城乡融合、市场发挥决定性作

用的市场化改革中创新集体所有权的有效实现方式。有效实现方式的创新需要实现集体财产的

归属和行使主体的创新。在明确集体财产统一归属于成员集体并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或

初次)代表行使成员集体的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前提下,归属主体、代表主体的特殊构造可巩固公

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代表主体兼具集体经营性财产归属主体的制度链条中,扩展集体经营性财

产的所有权主体,可便于集体经营性财产进入市场,有机衔接并兼顾公有制与市场机制。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有自己直接行使的法人财产权。前已阐述,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第24条第4款、第40条第2款、第52条第2款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享有债权、用
益物权、股权等财产权。这些集体财产权面临代表行使法律依据缺失的问题。其解决对策有二:
一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所有权的范围作扩大解释或补充规定,使这些权利的行使可

以适用代表行使所有权的规定;二是将这些权利的归属主体解读为成员集体之外的主体,如解读

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由其直接行使。鉴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债权的明确规定,以及所有

权不包括债权、用益物权、股权,第二种解决对策显然更为妥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置于《民法典》总则编第3章第4节,而该章第1节中的第57条要求

法人“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第58条第2款要求法人应当有自己的财产或经费。由是观之,
按照法人一般条款规定,作为特别法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应当有自己的财产。这既是独立

享有民事权利的重要体现,又是享有其他民事权利的基础。同为特别法人的机关法人、国家举办

的事业单位法人,可基于《民法典》第255、256条的规定对其直接支配的不动产和动产享有物权

·74·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财产所有权的代表行使

①

②

参见郭志京:《穿越公私法分界线: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委托行使模式》,《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1期。

同样,国有土地专属于国家所有,但国有资源性财产所有权上派生的用益物权和债权性权利、非专属于国家

的国有动产所有权等,可以成为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的财产。显然,“初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的分阶段行使方

式对于理解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支配的国有财产的权利性质也颇具借鉴意义和解释力,有助于避免“类似所有

权”“不完全物权”等主张的分歧及模糊性。



性财产权;村民委员会、①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特别法人也可对其直接支配的不动产和动产享有物

权。按此类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特别法人不仅应当享有财产权,而且不宜存在例外。
据上,集体财产并非全部归属于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有自己的法人财产,进而

直接行使自己的财产权。集体财产并非只能归属于成员集体的结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

自己独立的财产权创造了空间;初次代表行使的引入,为成员集体所有的集体财产部分转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提供了解释路径。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权的证成,则为

直接行使阶段的存续以及异质论解释困境的破解奠定了基础。

3.引入初次代表行使对行使效果之二元论的延续与具体化

就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而言,坚持一直代表行使方式并采纳异质论,无异于二元论:两者

都主张成员集体是归属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代表行使主体。就集体经营性财产与非经营

性财产而言,二元论直接主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替代成员集体为归属主体,而引入“初次代表行

使+直接行使”后,在初次代表行使阶段,采纳异质论;在直接行使阶段,才采纳替代论。初次代

表行使后转向直接行使,则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替成员集体为归属主体并向替代论的转化。
这也进一步阐释了二元论中哪些集体财产的归属主体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替代、如何替代。

据此,“初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的引入,呈现出异质论向替代论的部分转化,对二元论中的替

代论进行了部分修正。

实际上,在一直代表行使基础上引入初次代表行使,不仅延续、细化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

成员集体关系之二元论,而且可能未实质影响二元论之替代论。因为从事实状态看,初次代表行

使资源性、经营性财产基本已经完毕,除非再派生新的用益物权或取得新的经营性财产。换言

之,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以动产等形式存在的集体经营性财产基本已经归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等主体,后者已经替代成员集体作为归属主体;还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初次代表行使的情形主要

是新设立土地使用权等。客观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成员集体行使集体经营性财产所有

权的适用场合比较有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36条近乎是一个虚置的规定。从这点看,《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把代表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范围扩大到集体经营性财产,实质意义可能

不大。

综上,一直代表行使与初次代表行使对应的是异质论,直接行使对应的是替代论。是故,“初
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仍然是延续异质论与替代论之二元论的一种阐释,与二元论一脉相承。

五、初次代表行使方式及其行使效果的扩展适用

引入初次代表行使方式后,“初次代表行使+直接行使”及其行使效果,既可以扩展适用于集

体非经营性财产和村民委员会等主体,又可以适用于内置集体资产股份并以“股份经济合作社”

字样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一)对非经营性财产和村民委员会等主体的扩展适用

尽管前文论证主要基于集体经营性财产展开,但相关论述对用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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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指出,村民委员会对上级政府拨付的经费当然享有所有权。参见屈茂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

制度三论》,《现代法学》2022年第1期。



育、交通等方面的集体非经营性财产也具有适用性。目前由村民委员会等主体支配的非经营性

财产,可以视为已经经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基层自治组织初次代表行使后交由其直接行使的

独立财产。后续新增集体非经营性财产,既可以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51条计入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相应成本而形成,也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初次代表成员集体在集体资源性财产

所有权上派生(如派生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然后由非经营性财产的支配主体直接行使

相关财产权利。已有学者指出:“自治组织履行其职能也需要拥有一定的财产,这些财产当然也

只能是集体财产。”①由此,村民委员会等可以成为集体非经营性财产的归属主体。
(二)对集体资产股份与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扩展适用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施行前,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普遍以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组织

形式登记颁证。但是,因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相关制度规范还需要继续探索,总结实践经验并

不断完善”,②所以该法以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份额替代集体资产股份作为集体收益分配的基

本依据,未明确提及集体资产股份与股份经济合作社,只是通过该法第65条默许以“股份经济合

作社”字样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其登记证书有效期内继续有效(隐含着其内置的集体资产

股份可以继续有效)。加之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登记证书到期仍有续期之可能。由是观之,未来一

定期限内,内置集体资产股份并以“股份经济合作社”字样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可能是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存续的主要形态,甚至可能在部分地区长期存续。

在内置于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集体资产股份及其继承继续有效的情况下,股份经济合作社会

因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承股份导致本集体成员与非本集体成员混合持股,导致股份经

济合作社(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集体的财产归属主体和利益分配主体不一致。具体而

言,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财产由本集体成员与非本集体成员混合所有、受益,而成员集体的财产只

归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由本集体成员受益。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施行前,已经登记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在登记证书有效期内,虽然可

以取消股份的继承,但是何时取消、是否全部取消,均有待实践考察。在股份继承未全部取消的

情形下,以“股份经济合作社”字样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集体,显然无法满足同一论之

下两者的财产主体与受益主体均一致的要求,两者关系仍契合异质论。同时,以“股份经济合作

社”字样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享有债权、用益物权等集体经营性财产。因此,“初次代表

行使+直接行使”的引入及其异质论和替代论的行使效果,仍适用于继续存在的以“股份经济合

作社”字样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集体关系的阐释。

六、结 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立法表达兼顾了作为代表行使效果的异质论和同一论,学界不应

在异质论和同一论之一元论的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应努力寻求共识,合理解读该法对异质论和同

一论兼容并蓄、各采所长、缩小分歧的立法精神。为调和异质论和同一论及其与实定法根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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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许明月、陈小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实施背景下两类组织关系的处理》,《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25年第2期。

何宝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释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5年版,第234页。



的矛盾,需要跳出传统论争的视域,在一直代表行使的基础上引入初次代表行使,并进行类型化

分析。具体而言,集体资源性财产所有权仍然是一直代表行使,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分别是成员

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契合异质论;集体财产所有权经过初次代表行使,集体经营性财产

和非经营性财产的归属主体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转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
产生由异质论向替代论转化的过程。代表行使的类型化解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隐含的

应有之义,应当被挖掘、阐释和适用。

Abstract:Thewayandeffectoftherepresentativeexerciseofcollectivepropertyownership
by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shouldbereinterpretedbasedonthelegislativechan-

gesoftherepresentativeexercise.BeforeandafterthepromulgationoftheRuralCollectiveEco-
nomicOrganizationsLawofP.R.C.,therehavebeendifferentacademicviewsregardingthe
effectofrepresentativeexercise,suchastheheterogeneitytheoryandtheidentitytheoryofthe
relationshipbetween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andtheirmembercollectives,and
noneofthemcanprovideasatisfactoryexplanation.Thisisallbecausethewayofrepresentative
exerciseisinterpretedascontinuousrepresentativeexercise.Onthebasisofcontinuousrepre-
sentativeexercise,initialrepresentativeexerciseshouldbeintroduced.Therepresentativeexer-
ciseofcollectiveresourcepropertyownershipisstillinterpretedascontinuousrepresentativeex-
ercise,adoptingtheheterogeneitytheoryofthecollectiverelationshipbetweenruralcollectivee-
conomicorganizationsandtheirmembercollectives.Asforcollectiveoperationalpropertyand
non-operationalproperty,itisinterpretedinstagesas“initialrepresentativeexercise+direct
exercise”.Aftertheinitialrepresentativeexercise,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and
otherentitiescanobtaincollectiveoperationalpropertyandnon-operationalproperty,anddi-
rectlyexercisetheirownlegal-personpropertyrights.When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
zationsandotherentitiesreplacemembercollectivestobecometheownerofpartofthecollec-
tiveproperty,theeffectofpartialtransformationfromtheheterogeneitytheorytothesubstitu-
tiontheoryisproduced.

KeyWords: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LawofP.R.C.,membercollective,

representativeexercise,collectiveproperty,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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